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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703
	請問學習段考成績是否會排名(校排、班排、落點、級數、等距等……
	教務處
	依據<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>，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，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。因此學校已建置校網首頁之「成績查詢系統」供學生及家長進行個別查詢，歡迎多加利用。

	706
	午餐費可以一學期繳一次嗎？
	學務處
	因午餐費用整學期繳費金額頗為龐大（每人約5000元左右），且目前學校每個月都由班級學生自由票選供餐餐廚廠商，訂餐人數每月都會有所變動，為顧及學生家長負擔及每月明確支付廠商費用，故學校午餐費採每個月繳交一次方式辦理，若學生因經濟狀況有需要分期繳納者，亦可至午餐秘書處彈性處理繳費問題。目前本校並無採一學期收費一次之方式辦理，此部分尚請家長見諒！

	714
	教室能否增設學生置物櫃，以方便學生使用？
	總務處
	目前礙於學校經費有限，無法立即增設學生置物櫃，未來將爭取相關費用來增設班級置物櫃，還請見諒。

	
	在108課綱的安排之下，學校是否會在未來升學制度上有更明確的說明？如對學生的適性評估、各階段校方的評分標準。
	教務處
	目前的升學制度採行多元入學管道，但各升學管道之相關規定並未因108課綱而有所變動。目前升學制度已趨穩定，教務處及輔導處會合作安排各項升學宣導講座及拍攝說明影片，並配合學生性向測驗結果進行生涯徑路輔導，家長若需進一步說明，歡迎電話聯繫教務處(註冊組，分機232)或輔導處(資料組，分機272)。

	718
	各學期服務時數在新北校園通app是否可以查到？
	學務處
	有關家長提出的問題，已於10/6中午跟全誼系統反應，全誼於10/6下午4：36回復如下：「目前服務學習模組尚未開放給及學生使用，後續校園通會再進行程式優化，屆時將由教育局統一開放使用權限。」所以，目前全誼系統並未開放給家長使用，若學校有進一步訊息，會再公告家長週知。

	722
	家長詢問冷氣費的計算，以及是否有政府補助？想了解支出狀況。
	家長會
	1. 家長會為讓學生可以有舒適的上課環境，學校已經在107學年度完成班班有冷氣。
2. 有關本會辦理班級冷氣機裝設及使用相關說明如下： 冷氣使用費用依使用者付費原則，使用IC晶片卡但須先儲值才能使用，有使用才須付錢沒使用不用付錢。
3. 用電度數費用包含電費、設備費、保養維護費等，每度使用費20元(包含電費、超約罰款、提升電力契約容量所需經費分攤電費 6.5元、行政費0.5元、設備及保養維護費13元)。
4. 依據106至108學年度使用狀況分析，平均費用每人每年426.15元，但各班依冷氣使用時間不同，使用冷氣的費用會有所差異。
5. 經分析幾個學校收費情形，設備費用收費每學期150元-200元之間，用電費用每度5-8元，每年收設備費至少300元，另外再加用電度數費用，本校採以用電量多寡方式分攤設備維護及電費，相較之下學生使用冷氣所需費用較為便宜。
6. 目前冷氣使用由各班自行依氣溫實際情況斟酌使用。
7. 未來教育部全面補助學校建置班級教室冷氣後，學校將依教育部所訂相關規定修正班級教室冷氣管理辦法。

	
	輔導處之能力測驗成績是否可以公告提供個別查詢？
	輔導處
	1. 能力測驗結果屬於個資不宜公告。
2. 測驗分數的解釋比結果更重要，需抱持正確而客觀的態度：任何測驗均含有無可避免之隨機誤差成分。測驗分數應被視為幫助老師、家長了解學生的方式之一，而不應視為唯一的方法。要解釋學生能力時，需同時參考平時對孩子的觀察、談話…等資訊，以符合多元評量的客觀精神與目標。
3. 有需求的家長，請到輔導處諮詢輔導教師，讓我們協助您了解孩子的學習能力概況。

	
	段考、校排、成績、個人資料可否在校網提供個別查詢？
	教務處
	依據<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>，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，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。因此學校已建置校網首頁之「成績查詢系統」供學生及家長進行個別查詢，歡迎多加利用。

	805
	建議9/30 BNT施打後，一周內的體育課。安排和緩的運動或活動。
	學務處
	本校在BNT疫苗施打前即已責成體育組通知體育老師，施打後兩週之體育課調整上課方式，避免較激烈之活動。

	901
	建議合作社販賣之巧克力厚片及飲料，糖份太高，容易讓孩子情緒興奮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影響學習，請學校禁止合作社販賣此類產品。
	總務處
	目前學校合作委外廠商販售的食品，均依照新北市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辦理販售食品實施要點辦理。感謝家長所提建議，會請合作社委外廠商再多加留意。

	918
	服務時數因疫情關係，這學期的服務如何施行？
	學務處
	109第二學期因應疫情居家上課的關係，將家事服務納入服務學習時數，可以施作至110年10月31日止，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因已正常上課，目前教育局並無來函通知比照停課期間彈性辦理，故110年第一學期服務學習的施作方式維持原有方式實施，詳細內容請家長上校網參閱（校網/要點與計畫/服務學習實施方案與計畫）。http://www.hcjh.ntpc.edu.tw/p/406-1000-559,r57.php


